
18,637

6,365

6,327

838

506

18

23

3,795

53

691

11

10

7,517

2,393

2,638

307

95

8

5

1,804

20

239

3

5

147

76

31

1

4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3

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

2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60

34

17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7

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0,876

3,856

3,633

516

403

10

18

1,947

31

449

8

5

34

4

7

14

4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4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,098,691,162

428,402,171

355,879,252

36,842,328

25,136,942

787,448

957,732

210,326,584

5,758,346

32,782,339

654,846

418,409

448,381,894

157,097,155

146,657,802

17,533,213

6,294,072

483,640

421,956

104,762,636

1,433,046

13,312,138

77,249

308,987

43,284,829

20,229,374

11,865,083

211,200

1,833,22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,782,491

39,600

323,856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394,517

1,326,397

1,068,12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2,755,265

34,761,640

18,139,76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,434,860

1,188,000

231,0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43,00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43,00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36,958,840

213,947,584

176,589,938

18,866,934

16,799,035

303,018

528,596

87,498,157

2,232,371

18,768,293

573,657

106,492

4,072,808

1,040,021

1,558,544

230,981

210,610

790

7,180

848,440

22,320

147,052

3,940

2,930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職保者

(註5)  (註5)  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  住院給付無細項金額計744,765元。  

中華民國112年12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，本表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3年 2月20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
